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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東新 華製 藥 股份 有限 公 司（ 「本 公司 」 ）將 於 2021 年 11 月 25 日 在巨 潮資 訊 網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刊登的本公司《關於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權激勵計畫獲得華魯控

股集團有限公司批復的公告》，茲載列有關文檔之中文版，以供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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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得

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、“新华制药”）于近日收到华鲁控股集团有

限公司《关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批复》（华鲁控股发[2021]80

号）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根据国务院国资委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国有控股上市公司（境内）实施股权激励

试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国资发分配〔2006〕175号）、省国资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省属企

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意见》（鲁国资〔2021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研究并经山东

省国资委备案，原则同意新华制药实施 2021年 A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。本次股权激励

计划经新华制药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，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1年 11月 25日


